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实施细则
（2017年12月修订）
[bookmark: _GoBack]为了保证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相关规定，经机械工程学科学位委员会讨论决定，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根据学校关于博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比例要求，学院对当季度申请博士学位的隐名抽审比例不低于60%。
第二条 学院对当季度博士学位申请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折算排名，确定论文隐名抽审比例。排前10%，可申请5本论文具名评审；排前10%-30%，可申请4篇论文具名评审；排中间30%-60%，可申请2篇论文具名评审；排后40%，5本论文全部隐名评阅。
第三条 通过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环节并被预答辩委员会推荐为候选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导师保荐，经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或主管院长同意，可以5本论文具名评审。
第四条 折算方法如下：
（一）折算系数为1：在EI收录的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在境外召开被EI/ISTP收录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到会现场宣读论文1篇。
（二）折算系数为2：在SCI收录的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在EI收录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授权发明专利1项。
（三）折算系数为3：在SCI收录的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
（四）折算系数为4：在ZJU TOP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
（五）折算系数为5：在ZJU100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含录用）。
（六）折算系数为6：发表ESI高被引学术论文、影响因子大于5.0（含5.0）SCI期刊论文、SCI他引次数>10次以上的学术论文1篇。
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未涉及的内容按《浙江大学关于印发<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的通知》（浙大发研〔2014〕104号）执行。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8年4月1日起执行，由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机械工程学院
                                                2017年12月20日

